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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通知 

籲請立法院駁回 113年憲判字第 8號死刑案： 

從被害者人權角度檢視，建立全民信心與應有之法秩序 

時間：113.10.22 (二) 0930-1200  立院紅樓 301 會議室 (中山南路一號) 

 

113年憲判字第 8號死刑案，將是否執行死刑完全推諉給精神科醫師！是

非常不負責任的判決。相關配套修法更應該嚴謹周全完善。 

黑幫如今預謀犯罪，多年前就已將毒品深入校園，讓孩子吸毒而看精神

科，再佐以精神異常之證明，從此成為永遠不必死的殺人機器。我們今年的憲

判字第 8號釋憲案，是單獨圖利罪大惡極的犯罪集團、特定產業？棄被害者死

亡真相、正義公道於不顧，徹底崩壞台灣人民對司法最後的信任，違背超過

84%民意之法感情及大法官自己擴權與僭越立法委員職權，因此我們特此召開

此次公聽會回應釋憲案並請求國會應有相關配套監督大法官的制度才能有長治

久安的法律讓人民安居樂業好生活。 

今年 2024年是鄭捷隨機殺人案十週年，接續許多人模仿他隨機殺人，至

今也未被判死，許多被害死者家屬悲憤難抑，被害幸存者人生也被黑暗籠罩，

迄今無法走出痛苦，若你是當事人，你將如何？由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

會、台灣貫徹憲治文明人權協會、台灣公民財產權益保障服務協會、中華中興

菁英發展協會、公民團體清新 3.1 連線等 41個長期關注「被害者人權」團體

與遭遇冤死家屬代表破百位，共同挺身而出，揭露長期以來被害者處於被完全

漠視猶如草芥存在，無人聞問的慘烈悲歌！邀請立委諸公、產官學者與社會大

眾共同關心。 

被害者無人權，廢死律師很好賺，精神科醫師更夯 

這麼多年，國家一直沒有勇氣面對人民的傷痛，制度上處處霸凌被害者更

是雪上加霜，對於加害者寵溺給予無限制的教化保護，然而對於被害死者冤情

卻是完全地無視，在法律現狀地位上不僅是被視同桌子椅子的「死物」，無權主

張「人權」，死者家屬也更不可為當事人，法律上規定當事人只能是檢察官！如

今民眾更碰上司法體系腐敗崩壞時代，收賄收買串供一條龍不是ㄧ天天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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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在發生，幫加害者主張廢死的律師更是收費從 200萬到 2500萬不等之傳

聞果真屬實？讓廢死生意十分滋潤，如今釋憲 8 號假精神病者不得處以死刑，

讓執行死刑有百種理由可以非常上訴，還拖精神科醫師下水核發殺人執照，為

實質廢死產業，不斷壯大、貢獻頗多！如此釋憲獨厚特殊產業利益，賺取不義

之財，棄全體人民公道正義於不顧！違背當今社會普世價值超過 84% 以上之

民意，泯滅良心、「慷被害人屍體與家屬之慨」其所作所為該下地獄反省。 

社會從細微處霸凌，隨機殺人成出口 

國家不僅對於被害者、甚至社會上善良人民保護毫無積極作為，更冷眼看

著社會公道正義日漸沈淪，民眾冤案只能一一石沈大海。被人殺死的冤案，過

了四、五十年卻還不了被害者的公道？說穿了，我們的國家司法只為高官、財

團、特權服務，根本心中毫無被害人的位置，從各現有制度、行政行為、甚至

為了律師產業利益，藉口人權自由推動廢死，從方方面面霸凌弱勢的民眾，讓

被害者因訴訟資源極度不相當，找不出作惡之人往往被吃案也無處伸冤，司法

霸凌更是壓垮最後一根稻草，讓民眾看不到希望與公道，處處充滿霸凌，無力

調適社會制度的人，隨機殺人就成了出口，社會形成惡性循環，但唯獨加害人

這邊的產業笑得合不攏嘴。 

司法院說：讓被害者發聲，會增加法官工作量？ 

 這是多麼自私且價值觀錯誤的官僚司法本位主義，更是造成壓垮人民傷痛

最後稻草！這絕對是大錯特錯！對惡的鄙棄，才是對善的讚美！法官的工作是

要能有效率落實法條的規範，裁定並執行對加害者的懲罰，案件只會減少不會

增加！無限上綱寬恕加害者、擴張加害者權利、為其說謊開脫罪責，甚至實質

廢除死刑，才是增加法官工作量！事實上是，讓被害者發聲，會導致收賄、吃

案、串供不易吧？ 

保護善良無辜的人，讓惡不能為惡，才能正本清源，減少法官工作量！ 

公平正義的理念，必須與規範的制度一致，不是淪為口號，才能保障每個

善良的人。人人不會都是加害者，但人人都可能是被害者，制度不完善，社會

不公道，人人冷漠自私貪取不義之財，任意霸凌他人，就會產生更多的惡，讓

法官永遠忙不完。 

罪有應得！讓公道正義回歸正軌，從重視被害人（含死者）及其家屬傷痛及權

益開始，請國家勇於面對人民的傷痛，我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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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者不應視為死物，死者只是無法自我表達的人，法律地位應視同植物人，

死者只是無法表達的人，被害人與加害人需法律武器平等！速修「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還給被害人專屬席位、獨立上訴權、調查證據權、詰問權、抗告

權、聲請法官光碟權、閱卷權、聲請法官迴避權、加害人被告說謊應成立藐視

法庭罪，還原事實真相，避免吃案，以符合公平正義誠信之程序原則！ 

2. 「致人於死」的罪責，要嚴懲大於「致人於殘」：以遏制現行法令，如鼓勵

卡車司機來回將人撞死的殘忍社會現狀，日前東海女大生案不是個案，是台灣

社會常態！ 

3.重視生命價值，避免反向政策價值引導，鼓勵殺人滅口又免於死刑追究，請

修正刑法 271-1，讓明確死刑類型可以執行死刑。 

4.全面修正被害人權缺漏的相關制度，公平正義須落實在社會每個單位與角

落，從反霸凌、反不義之財、反廢死、反國家主關機關帶頭詐騙做起：讓司

法、醫療、金管、國防、行政官僚、律師、財團等，都應有相關的「公道正義

陽光法案」，避免過度保護作惡，傷害善良之人，還任意踐踏生命！ 

5.建請建立各立院委員會冤案的申訴管道與國賠制度。請正視被害人的無限期

苦痛，完善衡平正義的司法審判與法律規範。 

6. 113年釋憲 8 號死刑案，漏洞過大，極度嚴重損害被害人權，圖利特定產業

利益，不應由十五位大法官片面決定，應經立院討論駁回並提出修正案！ 

7.如若推諉精神病進行實質廢死，罔顧被害者人權，請將此議題訴諸公投！讓

台灣全民決定！ 

 

懇請媒體朋友踴躍報導！！！ 

減少人人成為被害人的機會，還給被害人應有的法律地位與公道！ 

（心中有被害人司改聯盟名單、相關修正法條建議，請見活動報名連結; 議程表請見另檔） 

 

新聞聯絡人：王致雅/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秘書長 0937504804 


